市工信局落实《株洲市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2023年版）》

任务分解表
	序号
	联合惩戒措施
	信用管理内容
	惩戒对象
	法规政策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科室

	1
	依法依规实施市场或行业禁入
	依法撤销军品出口经营权
	    未如实提交与其军品出口经营活动有关的文件及资料，且逾期不改正的；违反《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主体。
	《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市工信局
	JMRH发展科

	
	
	依法暂停项目审批
	    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八条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其他职责单位配合
	运行监测协调科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生产经营活动
	    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出具失实报告，或者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的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八条、第九十二条
	市场监管局、市应急管理局，其他职责单位配合
	运行监测协调科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生产经营活动
	    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八条
	市场监管局、市应急管理局，其他职责单位配合
	运行监测协调科


	序号
	联合惩戒措施
	信用管理内容
	惩戒对象
	法规政策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科室

	1
	依法依规实施市场或行业禁入
	依法暂停数据处理相关业务
	    拒不改正或者造成重大数据泄露等严重后果的组织、个人；违反国家核心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组织、个人；违反《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情节严重的组织、个人；未履行《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义务的从事数据交易中介服务的机构；违反《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未经主管机关批准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数据，造成严重后果的组织、个人。
	《数据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资规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等行业、领域主管单位分别开展。
	电子通信和软件产业科

	2
	依法依规实施职业禁入或从业限制
	依法在一定期限内禁止直至终身禁止从事安全生产领域相关职业
	    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有关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八条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其他职责单位配合。
	运行监测协调科

	
	
	依法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禁止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
	    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其他好处，或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其他情况的评标委员会成员。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六条
	市信用联席办各相关有关行政部门
	各相关科室

	序号
	联合惩戒措施
	信用管理内容
	惩戒对象
	法规政策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科室

	2
	依法依规实施职业禁入或从业限制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从事电子认证服务
	    不遵守认证业务规则、未妥善保存与认证相关的信息，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电子签名法》第三十一条
	市工信局
	电子通信和软件产业科

	3
	依法依规限制任职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担任直至终身禁止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以及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有《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被依法予以关闭且被吊销有关证照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
	市场监管局、市应急管理局，其他职责单位配合
	运行监测协调科

	4
	依法依规限制相关消费行为
	依法依规限制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
	    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机关、事业单位。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十九条
	市信用联席办各相关有关管理部门
	中小企业科

	序号
	联合惩戒措施
	信用管理内容
	惩戒对象
	法规政策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科室

	8
	依法依规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
	不适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
	    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申请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
	市信用联席办各相关有关管理部门
	政策法规科

	10
	依法依规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依法依规纳入网络信用黑名单
	实施网络欺诈、造谣传谣、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严重网络失信行为的企业、个人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
	市委网信办、市工信局、市公安局
	电子通信和软件产业科

	
	
	依法依规纳入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或者为他人实施针对境内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产品、服务等帮助的单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
	市工信局
	电子通信和软件产业科

	
	
	依法依规纳入信息消费领域企业黑名单
	有信息消费领域(行业)特定严重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号)
	市工信局、市商务局
	电子通信和软件产业科

	
	
	依法依规纳入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名单
	有交通运输领域(行业)超限超载相关特定严重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8〕91号)
	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参与
	运行监测协调科、

装备工业与人工智能科

	序号
	联合惩戒措施
	信用管理内容
	惩戒对象
	法规政策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科室

	10
	依法依规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依法依规纳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有安全生产领域(行业)特定严重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其他职责单位配合
	运行监测协调科

	11
	依法依规共享公示失信信息
	依法依规共享公示失信信息
	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市场主体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六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
	市信用联席办各相关有关行政部门
	政策法规科


